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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有關申請農業用地作農業設施容許辦法申請綠能附屬設施

之審認原則(農業部函釋)、農業容許重點審查項目、農地

變更土地適宜性快篩表，皆已公告於太陽光電單一服務窗

口(https://www.mrpv.org.tw/index.aspx)，以供各單位

審查參考，請查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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